
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金写多少合适？

产品名称 公司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金写多少合适？

公司名称 北京大通天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兴创国际大厦A座909

联系电话  13810861717

产品详情

自从"注册资本"的登记管理已经从"实缴登记制"变更为"认缴制"，很多人认为，注册公司不用实缴出资，
是一大利好，市场上出现了大波的注册新公司，那么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金50万是不是就比500万好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认缴，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实缴、注册资本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为一般原则，但对于
某些行业性质的公司（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中另有规定的）不适用该制度。再次，即便是公
司满足认缴制的条件，不管是50万还是500万，你认缴了必须在10年或者20年的时候真正缴纳给公司运营
，那么都得有实际金额进入公司对公账户，不管你分多少期。这个是基本的税法。写十亿、百亿的那些
老板，你虽然有为人类的宏愿，但是你得真有那本事，也得负担着责任，不如实缴纳等着税务找上门就
后悔莫及了！ 那么，注册资金50万和500万的区别在哪里，这就要从注册资金能起到什么作用来说了！一
，破产法清算我们知道公司有破产法保护，就是公司经营不下去了，不至于祸害家人，不至于搞的倾家
荡产，无法生活。《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
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
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
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
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在公司解散、公司破产的情形下，不论股东认缴出资期限是
否到期，债权人均有权要求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比如：公司财产一百万，注册资金10万。申请破产保护，赔一百万就行。
比如：公司资产10万，注册资金一百万，并且你这一百万没有花完，那就要拿注册资金来赔付了。超过
这个金额，法律保护不再追缴个人以及家庭，甚至其他公司的财产。 只是我国申请破产保护的很严格，
很多人根本申请不过，但是这个法律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一般做生意的都更愿意选择注册资金高的企业
；二、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所得是股权转让价格减去转让股权的原来投资价值（计税基础），股权转让价
格中包括了实收资本，因为在不符合采用市场评估法评估公司净资产时，股权转让价格是按照净资产法
进行定价的，而净资产是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总和，因此，实收资本包括在股权转让价
格中。基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注册资本实施实缴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等于实收资本，也等
于投资的计税基础，股权转让所得是股权转让价格减去注册资本；二是在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的情况下
，注册资本不等于实收资本，股东未缴足的注册资本根据前面的账务分析是不进行账务处理，股权转让



所得是股权转让价格减去实收资本（即股东向公司实际缴纳的部分注册资本）。三是在注册资本改为认
缴制的情况下，在股权转让之际，如果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前，未缴足的部分注册资本已经缴足，则该
补缴足的部分注册资本一定含在股权转让价格中，则股权转让所得是股权转让价格减去注册资本；如果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前，股东未缴足的部分注册资本仍然未缴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
定，未缴足部分的注册资本必须由股权受让方在接受股权后继续补足，则该补缴足的部分注册资本一定
不含在股权转让价格中，股权转让所得是股权转让价格减去实收资本（股东向公司实际缴纳的部分册资
本）。 所以，个人开公司创业，写注册资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认缴制下，并非公司的注册资本越
大越好，从表面现象来看，企业貌似很有实力，但是久而久之，不能实际出资到位，不仅仅会影响企业
的经营信誉，还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责任。要注意两方面兼顾，既能表明现阶段做生意的实力，又能保
护自己的破产风险。以后做大了，再增资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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